
因因觉觉西西瓜瓜价价格格贵贵
吃吃货货蟊蟊贼贼深深夜夜去去偷偷瓜瓜

本报东明5月23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张
微) 因即将步入盛夏时分，
正是西瓜上市的好时节，西
瓜价格贵，却有人盯上了解
暑西瓜。日前，东明便有4名
男子因一时嘴馋动起了歪脑
筋，凌晨进入瓜棚偷瓜。目
前，4名男子已被东明警方抓
获。

21日上午，东明县长兴
集辖区群众李某火急火燎地
跑进东明县公安局长兴派出
所求助称：其种植的西瓜大
棚里的西瓜夜里被盗，请求
立即侦破。接到报警后，值班
民警迅速赶到李某家的瓜
棚。

据受害人李某介绍，其
早上在瓜棚打理西瓜的时候
发现西瓜被盗，棚膜被破坏，

还有一大片的瓜秧被趟坏，
看到自己精心打理的瓜棚被
糟蹋，李某越说越生气。民警
耐心安抚李某的情绪，并对
瓜棚及周边情况进行仔细摸
排，针对此情况民警迅速调
整警力，决定夜里蹲守抓瓜
贼。

22日凌晨，值班民警在
瓜棚附近进行蹲点守候，果
真偷瓜贼四人又来到了李某
的瓜棚，民警将其中的两名
瓜贼当场抓获，另外两名瓜
贼逃跑。凌晨4时许，逃跑的
二人在其居住的地方被抓
获。

事后，4名偷瓜贼交代了
其盗窃行为，称其昨天盗窃
的十几个大西瓜带回家4人
一同分吃了，如今对自己的
盗窃行为后悔不已。

本报菏泽5月2 3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 日前，本报以

《制止男子抛撒垃圾，环卫工
遭殴打》为文，报道了5月21
日单县一环卫工在湖西路北
段打扫卫生时，发现停在路

边的一辆电动轿车向外抛洒
垃圾，前去制止时与电动车
车主发生争执，遭到车主棍
棒殴打，后经警方侦查和劝
投，男子投案自首一事，引起
广泛关注。23日，齐鲁晚报记
者获悉，涉事男子被处以行
政拘留13日，并处罚款1000
元的行政处罚。

5月21日下午15时许，出

现在菏泽各大朋友圈的一段
“单县一环卫工因阻止停靠
在路边电轿车主往外抛洒垃
圾时，而遭到车主手持木棍
殴打”的视频引起广大群众
的不满和谴责。视频中，年轻
男子大声呵斥环卫工，并使用
木棍多次挥向环卫工，期间
多次施以掴掌行径。对此，单
县警方在当天立案调查。并

了解到，被打者许某，男，68岁，
单县李田楼镇人，系一名环卫
工人，在湖西路北段打扫卫生
时，发现停在路边的一辆电动
轿车向外抛洒垃圾，前去制止
时与电动车车主发生争执，电
动车主将环卫工人打伤后向东
逃跑。

随后，单县公安局经过多
部门联合摸排、走访、调取周边

监控录像，连夜锁定嫌疑男子
刘某。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和劝
投，22日上午9时，刘某投案自
首。

23日，记者从当地警方获
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单县公
安局给予违法嫌疑人刘某行政
拘留13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
行政处罚。

棒棒打打环环卫卫工工男男子子被被行行政政拘拘留留1133天天

本报单县5月23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昆龙)
近日，单县一男子因在一段

感情中受挫，情绪很是低落。后
来，该男子在一次酒后来到湖
西公园，因情绪一时难以控制
而准备跳河。单县民警接到报
警后来到现场，而该男子在劝
说无效后跳下河中。幸两名民
警跳入河中，将男子救下。

据单县公安局南关派出所
民警介绍，5月15日上午11时
许，值班民警接到群众张某报
警称：其弟张某某在单县湖西
公园因感情纠纷欲跳河自杀，
需要民警帮助。后南关派出所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该
名男子在桥护栏内，情绪非常
激动，一身酒气，随时准备跳
河，后出警人员给报警人张某
沟通，让其到达现场劝说，但劝

说无果，张某某跳入河中。
看到张某某跳入河中，随

时有生命危险，民警职振洪两
人迅速从后方跳入数米深的河
中，冒着生命危险实施营救。在
河中拖行几十余米，将其解救
上岸。期间，职振洪右脚被河中

利物扎破。
后经询问，得知张某某在

前一段感情中受挫，情绪很是
低落，在一次喝酒后，情绪一时
难以自控，便有了欲跳河轻生
的念头。因救助及时，张某某身
体无碍。

感感情情受受挫挫男男子子跳跳河河 民民警警及及时时相相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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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同军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号:199837110372901196505050416)丢失，
特此声明。

★王文义，医师资格证书（编号：199837110372929520328211）丢失，特此
声明。

遗遗失失声声明明

民民警警将将跳跳河河男男子子救救上上岸岸。。 通通讯讯员员 刘刘昆昆龙龙 摄摄民警将跳河男子救上岸。 通讯员 刘昆龙 摄

本报菏泽5月23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冯子智)
申请贷款却被银行告知自己

有不良记录，一头雾水的朱某
某与银行多次协商未果，向法
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最终法
院判决银行做出书面道歉，并
给予朱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

2016年6月份，朱某某为了
脱贫发展养猪项目时，因为有政
策可以申请扶贫无息贷款，当朱
某某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某支行
告诉朱某某有不良记录，不能批
准放贷。经朱某某去某银行查

询，在2009年6月30日，在朱某某
不知情的情形下为朱某根担保
借款5万元，因为借款人没有还
款，某银行却将朱某某的账户状
态为“可疑”级别；朱某某在某银
行借款，且长时间逾期不还，致
使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将朱某某
列为有“不良记录人”，朱某某多
次找某银行协商，对方一直搪塞
推诿。万般无奈，朱某某通过
12348法律热线，了解到可以寻
求法律帮助。2016年8月30日，朱
某某携妻子来到曹县法律援助
中心，咨询法律援助。中心在了

解朱某某家庭的实际困难后，决
定受理其法律援助申请，并指派
山东汤都律师事务所张建东律
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后，立即
接待了朱某某，向其详细了解了
案情，承办律师根据案情需要又
向有关部门调取了与本案有关
的证据材料，随后承办律师又了
解了朱某某的家庭情况，承办律
师考虑到受援人目前家庭特别
困难的情况，在帮助受援人朱某
某立案过程中为其申请了缓交
诉讼费；根据某银行借款契约上

的显示，是朱某某的签名，承办
律师及时向法院提出笔迹鉴定
申请书。由于受援人当时并未在
家，而是在外务工，承办律师为
全方位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向法院提交了村委会证明和证
人证言。庭审中，承办律师向法
庭提供了原告的个人信用报告、
司法鉴定书、车费、残疾人证、证
人证言等证据。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名誉权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有关法律规定，承办律师在法庭

审理中据理力争，承办律师依法
依理陈述了各项赔偿的依据，最
终法院基本采纳了承办律师的
代理意见。

2016年12月28日，曹县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某银行于判决生
效后30日内消除朱某某在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的贷款不良记录，并
作出书面道歉送达给受援人；某
银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付
清。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均未上
诉。目前朱某某的不良记录被删
除，并且已经收到上述赔偿款。

无无故故上上了了““黑黑名名单单””法法援援助助其其维维权权
目前该居民的不良记录已被删除，并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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